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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2025）黔破终 58 号

上诉人（一审申请人）：某甲公司，住所地：贵阳市云岩

区。

法定代表人：熊某，该公司执行董事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郑继华，中豪（贵阳）律师事务所律

师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李青，中豪（贵阳）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上诉人（一审被申请人）：某乙公司，住所地：贵州省

六盘水市钟山区。

法定代表人：高某，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。

上诉人某甲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某乙公司申请破产清算一

案，不服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25）黔 02 破申 29

号民事裁定，向本院提起上诉。本院立案后，依法组成合议庭

对本案进行了审查，并于 2026 年 1 月 12 日组织听证,上诉人

某甲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青到庭参与听证，被上诉人某乙公

司经本院依法传唤，未到庭参与诉讼，本案现已审查终结。

某甲公司上诉请求：1.撤销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

（2025）黔 02 破申 29 号民事裁定书；2.指令一审法院受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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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甲公司对某乙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；3.本案诉讼费用由某乙

公司承担。事实及理由：1.某甲公司对某乙公司的债权已有人

民法院生效文书予以确认，某甲公司申请强制执行后，执行法

院以某乙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，作出终结本次执行裁定书，符

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《最高人民

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

（一）》第四条规定的情形，某乙公司已具备法定破产原因。

一审法院以某乙公司存在未到期的认缴出资为由认为存在偿债

可能性，驳回某甲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，认定事实严重错误。2.

破产原因应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规

定的债务人当前状态为依据，某乙公司未到期的认缴出资义务

不能作为否定当前已形成破产原因的依据，一审法院将“未来可

能的出资”作为排除破产原因的理由，混淆了破产原因认定与出

资加速到期的法律关系，属于适用法律错误。3.某乙公司未对

某甲公司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提出异议及抗辩，足以证明某甲

公司认可其已具备破产原因的客观事实，一审法院在此情况下

作出不予受理裁定，明显违背破产清算申请的法定受理原则。

综上，一审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，某甲公司对某乙公司的

破产清算申请符合法律规定的受理条件，应依法支持某甲公司

的上诉请求。

某乙公司书面辩称，某乙公司目前已处于无产可破的客观

状态，已丧失清偿能力，且无财产可供破产程序进行分配，启

动破产程序已无实际意义，无法实现破产法立法目的，故应驳

回某甲公司的破产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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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甲公司以某乙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明显缺乏清偿能

力为由，向一审法院申请对某乙公司进行破产清算。一审法院

于 2025 年 11 月 17 日通知了某乙公司，某乙公司未在法定期

限内提出异议。

一审法院查明，某甲公司对某乙公司债权债务关系经人民

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认。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法院 2022

年 5 月 6 日受理某甲公司对某乙公司申请执行一案，于 2022

年 8 月 10 日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。另，某乙公司系某丙公

司，注册资本 1000 万元（实缴 265.18 万元），认缴出资日

期为 2026 年 11 月 30 日。

一审法院认为：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

条第一款“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

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。”故

在判断企业是否达至上述法律规定的破产界限时，应以企业不

能清偿到期债务作为主要的判断依据，并以企业资不抵债或明

显缺乏清偿能力作为辅助判断依据。在审查判断辅助条件时，

应当采取审慎审查原则。审查债务人是否资不抵债或者明显缺

乏清偿能力时，不能仅以静态的账面资产、负债情况进行简单

判断。本案中，某乙公司系某丙公司，且认缴注册资本 1000

万元（实缴 265.18 万元），认缴出资日期为 2026 年 11 月

30 日，故某乙公司未来在一定期间有具备清偿申请人既有债务

货款 262000 元及违约金的可能性，申请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

实某乙公司满足“资不抵债”或“明显缺乏清偿能力”的破产原因，

故一审法院对申请人上述破产申请不予支持。



4

综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、《最

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〉若干问题

的规定（一）》第一条、第二条、第四条之规定，裁定：不予

受理某甲公司对某乙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
    本院二审期间，某甲公司提交以下证据。第一组证据：

（2021）黔 0201 民初 8714 号民事判决书、（2021）黔

0201 民初 8714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、（2022）黔 0201 执

2063 号执行裁定书各一份。拟证明：案涉债权经六盘水市钟山

区人民法院判决确认后，某甲公司向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法院

申请执行，经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法院对某乙公司名下银行存

款、车辆及其他交通工具不动产、有价证券、股权等财产情况

查询，某乙公司名下无股权、证券、不动产、车辆、银行存款

及网络资金等可供执行财产，经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法院通过

实地走访调查，向某丁公司及某乙公司核实，未发现可供执行

的财产线索。证明某乙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明显缺乏清偿

能力，已满足破产法规定的破产原因。第二组证据：六盘水市

中级人民法院（2025）黔 01 破申 29 号民事裁定书，拟证

明：因某乙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某甲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

某乙公司破产清算，一审法院在某甲公司未提出异议的情况下

裁定不予受理错误。第三组证据：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

公示的年报截图 3 份。拟证明：某乙公司近三年均为歇业状

态，社保缴纳人数持续为 0，近三年实缴出资额为 0，某乙公

司已连续三年未实际开展生产经营活动，无任何经营收益，某

乙公司不具备正常的债务履行能力。第四组证据：天眼查截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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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份、企查查截图 5 份、限制消费令 14 份。拟证明：某乙公

司已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，且因其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

定的给付义务，累计被 15 个案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。结合某

乙公司近三年歇业、无经营收益、无社保缴纳的客观状态，进

一步佐证其长期无偿债意愿、确无债务履行能力，经多次强制

执行仍无法清偿到期债务；某乙公司已具备法定破产清算条

件，一审法院裁定不予受理某甲公司对某乙公司的破产申请，

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。本院认为，某甲公司提交的

第一组系人民法院出具的文书，且与本案直接相关，本院予以

采信；第二组证据系本案一审裁定书，不属于证据范围。第三

组、第四组证据因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，本院不予采信。

    本院查明：1.某甲公司诉某乙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六

盘水钟山区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11 月 14 日作出（2021）黔

0201 民初 8714 号民事判决书，判决：某乙公司于判决生效之

日起支付某甲公司货款 262000 元及违约金（以 262000 元为

基数，按年利率 15.4%，从 2021 年 2 月 25 日起计算至款项

付清之日止），驳回某甲公司其他诉讼请求。 

    2.申请执行人某甲公司与被执行人某乙公司买卖合同纠纷

一案，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法院 2022 年 1 月 24 日作

出的（2021）黔 0201 民初 8714 号民事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

后，因某乙公司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某甲公司向

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，申请执行标的额为人民币

267858.00 元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，六盘水市钟山区人

民法院于 2022 年 5 月 6 日立案执行，执行费 3918.00 元，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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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为（2022）黔 0201 执 2063 号。该院于 2022 年 8 月 8 日

裁定终结本次执行。该院认为，该案经依法调查，未发现某乙

公司可供执行的财产，某甲公司也不能提供其可供执行的财产

线索，况且某甲公司在被执行人财产状况提供表中明确表示某

甲公司无法提供财产线索，且愿承担相关法律责任，本案符合

终结执行程序的条件。 

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予以确认。

本院认为，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某乙公司是否具备破产

清算的原因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规定“企业法

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

缺乏清偿能力的，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。”及《最高人民法院

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

（一）》第四条规定：债务人账面资产虽大于负债，但存在下

列情形之一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：

（一）因资金严重不足或者财产不能变现等原因，无法清偿债

务；（二）法定代表人下落不明且无其他人员负责管理财产，

无法清偿债务；（三）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，无法清偿债务；

（四）长期亏损且经营扭亏困难，无法清偿债务；（五）导致

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的其他情形”。本案中，某甲公司对某乙公

司享有的债权经过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法院（2021）黔 0201

民初 8714 号民事判决书依法确认，后某甲公司申请强制执

行，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法院因某乙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，于

2022 年 8 月 8 日作出（2022）黔 0201 执 2063 号执行裁定



7

书，终结本次执行，故某乙公司符合破产清算条件。

    至于某乙公司二审书面辩称因无产可破故不具备破产清算

的现实基础与价值的问题，因某乙公司因无财产可供执行被裁

定终结本次执行，无产可破属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

法》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，故某乙公司的该辩称理由不成

立，本院不予采信。

综上，某甲公司的上诉请求符合法律规定，应予支持。一

审法院不予受理不当，本院予以纠正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

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〉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四条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

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一、撤销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25）黔 02 破

申 29 号民事裁定；

二、由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某甲公司对

某乙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为终审裁定。



8

审　　判　　长　　　雷　苑

审　　判　　员　　　李可眉

审　　判　　员　　　胡　萍

                 二 〇 二 六 年 三 月 十 六 日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助 理      蒋  琴

书    记    员      金灵艺


